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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2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二次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实施完成的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聚焦半导体显示、新能源光伏主业，持续增强核
心能力、强化经营韧性，追求高质量发展。基于对公司业务发展和价值成长的信心，为维护股东利
益，兼顾激励员工的需要，公司于2023年11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2023年第二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公司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
份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4元/股
（含）。根据回购方案，公司因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上限为5.96元/股（含）。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4年6月7日，上述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详

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2023年第二次回购社会公众股份首次回购暨回购股份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截至2024年6月7日，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共计117,993,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3%，最高成交价为4.49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4.26元/股，成交总金额约为5.20亿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回购后公

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自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前一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回购股份合规性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按截至2024年5月31日

公司股本结构测算，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总数

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677,933,209

18,101,147,558
18,779,080,767

占总股本比例
3.61%
96.39%
100.00%

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795,926,309

17,983,154,458
18,779,080,767

占总股本比例
4.24%
95.76%
100.00%

注：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后续安排
公司已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依法
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46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5月汽车产量为 139,994辆，同比下降 37.62%，本年累计产
量为 689,075辆，同比下降 28.62%；5月汽车销量为 156,518辆，同比下降 25.33%，本年累计销量为
699,529辆，同比下降24.51%。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
公司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
司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汽车合计

产 量（辆）

本月数

32,639

51,180

31,176

24,995

4

139,994

去年
同期

70,427

79,233

29,945

43,214

1,594

224,413

月度
同比

-53.66%

-35.41%

4.11%

-42.16%

-99.75%

-37.62%

本年
累计

152,959

268,453

157,555

108,926

1,182

689,075

去年
累计

261,128

371,811

145,019

171,415

15,984

965,357

累计
同比

-41.42%

-27.80%

8.64%

-36.45%

-92.61%

-28.62%

销 量（辆）

本月数

31,931

61,088

32,881

30,420

198

156,518

去年
同期

54,408

73,600

34,093

44,875

2,630

209,606

月度
同比

-41.31%

-17.00%
-3.55%
-32.21%

-92.47%

-25.33%

本年
累计

173,580

265,928

156,098

100,637

3,286

699,529

去年
累计

229,300

365,600

146,929

164,204

20,672

926,705

累计
同比

-24.30%

-27.26%

6.24%

-38.71%

-84.10%

-24.51%

其中：新能源汽车

节能汽车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32,556

28,814

55,528

47,800

33,307

60,255

-31.89%

-13.49%

-7.84%

147,545

141,461

244,646

192,569

168,218

292,395

-23.38%

-15.91%
-16.33%

37,525

35,139

52,678

50,377

41,106

58,250

-25.51%

-14.52%

-9.57%

131,623

147,821

243,766

183,767

175,121

274,052

-28.38%

-15.59%
-11.05%

产品类别

乘用车

轿车

SUV

MPV

商用车

汽车合计

产 量（辆）

本月数

139,990

55,206

66,313

18,471

4

139,994

去年
同期

224,407
102,529

98,649

23,229

6

224,413

月度
同比

-37.62%
-46.16%
-32.78%
-20.48%
-33.33%
-37.62%

本年
累计

689,049

248,467

337,209

103,373

26

689,075

去年
累计

965,275

434,540

438,122

92,613

82

965,357

累计同比

-28.62%

-42.82%

-23.03%

11.62%

-68.29%

-28.62%

销 量（辆）

本月数

156,514

56,827

76,276

23,411

4

156,518

去年
同期

209,587

87,933

97,502

24,152

19

209,606

月度
同比

-25.32%
-35.37%
-21.77%

-3.07%

-78.95%
-25.33%

本年
累计

699,376

234,673

358,064

106,639

153

699,529

去年
累计

926,540

408,394

413,948

104,198

165

926,705

累 计 同
比

-24.52%

-42.54%

-13.50%

2.34%

-7.27%

-24.51%
注：1. 其他含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等；
2. 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4-02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高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

人原因，高峰先生辞去本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高峰先生的辞任自辞呈送达本
行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经高峰先生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
东。

本行董事会谨此对高峰先生为本行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ST金一 公告编号：2024-047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3年年报的
第二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
发的《关于对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报的第二次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4〕第156号）（以下简称“《第二次问询函》”）。公司及董事会高度重视，对《第二次问询函》所关注
的事项逐项分析落实并做出书面回复，现就《第二次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2024年5月15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3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显示，截
至问询函回复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公司将在收到相关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后，自
查是否符合申请对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结合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逐条逐项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
订）》第九章相关规定，说明是否存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回复】
经公司自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4年 4月 30日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符合申请对股
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符合申请撤销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
9.8.1条第（七）项之规定而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于 2024年 6月 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024〕6号），公司因2020年及2021年存货减值不充分，导致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错报，存
在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8.1条第（八）项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4年6月6日起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2024年6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8号）。

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情况
公司因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

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3.1条之“（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规定，该事项触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同时，因公司2020年至2022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
不确定性，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由于公司同时触及对股票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3年5月5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实施后的股票简称：*ST金一；股票代码：002721；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
公告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2.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024〕6号），于 2024年 6月 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4〕8号）。公司因2020年及2021年存货减值不充分，导致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错报，存
在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8.1条第（八）项的情形，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6日、2024年6月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关于公司
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二、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况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度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公司逐项自查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经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的议案》后，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撤销因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8.1条第（七）项之规定导致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相关规定自查情况
经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的相关规定逐项自查，公司符合申请对股票交易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符合申请对股票交易撤销因“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
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而实施的
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因公司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存在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
9.8.1条之第（八）项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情况如下：

（一）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3.8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

一款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的
年度报告表明公司不存在本规则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项任一情形的，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对其
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次一年度为2023年度，公司结
合实际情况与规则要求，对本公司是否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逐项核查对照如下：

《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9.3.12条第（一）至（七）项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
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 亿

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
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
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
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
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

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
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公司自查或经审计的2023年度相关指标

根据北京兴华出具的《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2023年经审
计的利润总额为 6.28亿元、净利润为 6.65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6.93亿元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为14.88亿元。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根据北京兴华出具的《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2023年经审
计的净资产为20.53亿元，因此不存在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1、2024年1月31日，北京兴华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度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2024]京会
兴专字第00840002号），公司关于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

已消除。2、2024年3月27日，北京兴华出具了《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公司不存在追溯重述，因此不触及该项条款。

根据北京兴华出具的《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及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为

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根据北京兴华出具的《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及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为

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公司已于2024年3月28日披露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的《2023年年度报告》，符合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

报告的要求。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公司未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相关条款，自查情况如下：
9.5.1具体条款

本规则所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包括下列情形：

（一）上市公司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
法或者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重大违法

行为，其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二）公司存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
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违法行
为，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或者严重影响上市地位，其股票应当被终止

上市的情形。

9.5.2具体条款

上市公司涉及本规则第 9.5.1条第一项规定的
重大违法行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

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或者披露文件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中
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一

百六十条作出有罪裁判且生效。

（二）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构成重组上市，
申请或者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被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
一百八十一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被人民
法院依据《刑法》第一百六十条作出有罪裁判且

生效。

说明

/
/

/

说明

/

/

/

是否触及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

是否触及

不适用

不适用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
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公司2015年度至2020
年度内或者 2020年度至 2023年度内的任意连
续会计年度财务类指标已实际触及相应年度的
终止上市情形；或者导致公司 2023年度、2024
年度财务类指标已实际触及相应年度的终止上
市情形；或者导致公司2024年度及以后年度的
任意连续会计年度财务类指标已实际触及本章

第三节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

（四）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
实，公司披露的营业收、利润总额或者净利润任
一年度虚假记载金额达到 2亿元以上，且超过
该年度披露的相应科目绝对值的 30%；或者资
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科目任一年度虚假记载
金额合计达到 2亿元以上，且超过该年度披露
的期末净资产绝对值的30%。计算资产负债表
资产和负债科目虚假记载金额合计数时，虚增
和虚减金额合计计算（本项情形适用于2024年

度及以后年度的虚假记载行为）。

（五）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
实，公司披露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或者净利润
连续两年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 3亿元以上，
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相应科目合计金额的20%；或者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科目连续
两年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 3亿元以上，且超
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20%。计算前述合计数时，相关财务数据为负
值的，先取其绝对值后再合计计算。计算资产
负债表资产和负债科目虚假记载金额合计数
时，虚增和虚减金额合计计算（本项情形适用于2024年度及以后年度的虚假记载行为）。

（六）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
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连续三年存
在虚假记载，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
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
目（本项情形适用于2020年度及以后年度的虚

假记载行为）。

（七）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
实，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
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营业收
入金额合计达到 5亿元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
露的年度营业收入合计金额的 50%；或者公司
披露的 2020年度及以后年度净利润连续两年
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净利润金额合计
达到 5亿元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净
利润合计金额的 50%；或者公司披露的 2020年
度及以后年度利润总额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
载，虚假记载的利润总额金额合计达到 5亿元
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利润总额合计
金额的 50%；或者公司披露的 2020年度及以后
年度资产负债表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资
产负债表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 5亿元以上，
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
的 50%。计算前述合计数时，相关财务数据为
负值的，先取其绝对值后再合计计算。计算资
产负债表资产和负债科目虚假记载金额合计数
时，虚增和虚减金额合计计算（本项情形适用于2020年度至2024年度的虚假记载行为）。

（八）本所根据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及社会影响等因素认定的其他严重损害证券市

场秩序的情形。

9.5.3具体条款

本规则第 9.5.2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 2015年度
至 2020年度内的任意连续会计年度财务类指
标已实际触及相应年度的终止上市情形，是指

下列情形之一：

（一）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第四个
会计年度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
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
于 1000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
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任一

情形；

（二）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第
三个会计年度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
入低于 1000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
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

任一情形；

（三）连续两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低于 1000万
元，第三个会计年度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营业收入低于 1000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等任一情形；

（四）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第三个会计年度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等任一情形；

（五）相应年度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其他与财务类指标相关的终止上市

情形。

（一）第一个会计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
低者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
收入低于1亿元，第二个会计
年度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
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
见的审计报告等任一情形；

（二）第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第二个会计年
度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亿
元、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
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
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等任一情形；

（三）第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第二个会计年
度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亿
元、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
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
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等任一情形；

（四）相应年度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其他与财务类指标相关的

终止上市情形。

/

/

/

/

/
说明

/

/

/

/

/

2020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的净利润孰低者为-321,182.76万元，公
司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 379,828.28 万
元；2021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131,609.90万
元 ，公 司 扣 除 后 的 营 业 收 入 为 292,762.34万元，期末净资产为49,348.87万
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

2020 年 末 ，公 司 期 末 净 资 产 为 184,017.78万元，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 益 前 后 的 净 利 润 孰 低 者 为 - 131,609.90万元，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 292,762.34万元，期末净资产为49,348.87万
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

2020年度，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为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1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131,609.90万元，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 292,762.34万元，期末净资产为49,348.87万
元，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

未触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见下方表格）

/
是否触及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见下方表格）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见下方表格）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见下方表格）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见下方表格）

公司未触及该项条款。

9.5.2第（七）项附表1：
2020年：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存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净资产

总资产

更正前金额

450,537.01
389,618.04
-287,568.53
-255,993.27
244,334.68
1,031,163.30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60,958.88
0.00

-60,958.88
-60,316.90
-60,316.90
-60,958.88

更正金额占期末总资产/
利润总额的比例（绝对

值）

5.91%
/

21.20%
/
/
/

更正后金额

389,578.13
389,618.04
-348,527.41
-316,310.18
184,017.78
970,204.42

2021年：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

存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净资产

总资产

更正前金额

418,586.88
295,079.29
-147,770.18
-128,906.24
112,369.44
905,490.13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63,719.18
0.00

-2,760.30
-2,703.66
-63,020.57
-63,719.18

更正金额占期末总资产/
利润总额的比例（绝对

值）

7.04%
/

1.87%
/
/
/

更正后金额

354,867.70
295,079.29
-150,530.48
-131,609.90
49,348.87
841,770.95

9.5.2第（七）项附表2：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2021年净利润

2020年、2021年利润总额

2020年、2021年净资产

更正前金额

-384,899.51

-435,338.71

356,704.12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

-63,020.57

-63,719.18

-124,678.06

差错更正累计影响金额/更正前金额的比
例（绝对值）

16.37%

14.64%

34.95%
9.5.3第（一）项附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期末净资产

营业收入

是否被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否
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5年

15,263.19

11,229.16

206,115.19
763,713.20

否

2016年

17,406.50

24,949.95

220,761.27
1,059,754.58

否

2017年

18,239.01

16,160.51

468,704.60
1,510,677.79

否

2018年

-5,458.19

-6,446.73

455,445.81
1,475,719.75

否

2019年

6,196.44

3,183.67

461,264.00
1,068,054.11

否

2020 年（更 正
后）

-316,310.18

-321,182.76

184,017.78
389,618.04

否

综上自查，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二）公司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9.8.1条，对是否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条件逐

项核查对照如下：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9.8.1条

（一）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

（二）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
重；

（三）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
并形成决议；

（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

（五）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
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

（六）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不确定性；

（八）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
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
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
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

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

（九）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
公司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
利润均为正值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年均净利润的 30%，且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累计分红金额低于5000万元；

（十）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投资权益
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

公司自查或经审计的2023年度相关指标

根据北京兴华出具的《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说明》，公司不存在资金占用

且情形严重情况。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公司不存在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
担保的情况。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公司不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
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的情形。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根据北京兴华出具的《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及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经自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经自查，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均可正常使用，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1、因公司2020年至2022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不确定性。但2024年1月31日，北京兴华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金
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
审核报告》（[2024]京会兴专字第00840002号），公司关于2022年度审计报

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2、2024年 3月 27日，北京兴华出具了《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

公司符合申请撤销因此条规定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于 2024年 6月 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4〕6号），因公司 2020年及 2021年存货减值
不充分，导致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错报。公司触及该条款。公司
于2024年6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2024〕8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6日、6月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根据北京兴华出具的《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
告》，公司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522.96万元，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628,906.48万元。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公司不触及该项条款。

经公司逐项自查，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3.1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
（七）项任一情形，亦不存在第9.5.1条、第9.5.2条、第9.5.3条任一情形，公司符合申请对股票交易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因公司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8.1条之（八）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
深圳证券交易所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ST金一 公告编号：2024-048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一文化”）于2024年3月29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42024010号），于
2024年6月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4〕6号），详见公司分
别于 2024年 3月 30日、2024年 6月 6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8）、《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4）。

2024年6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8号），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当事人：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一文化或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
王晓峰，男，1974年1月出生，时任金一文化董事长，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王晓丹，女，1982年3月出生，时任金一文化董事、总经理，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刘丹丹，女，1983年12月出生，时任金一文化财务总监，住址：河南省新乡市。
蒋学福，男，1972年5月出生，时任金一文化财务总监，住址：湖南省株洲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金一文化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金一文化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金一文化2020年及2021年存货减值不充分，导致公司2020年虚增存货6.10亿元，占当期期末总

资产的5.92%,虚增利润总额6.10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21.21%；2021年虚增存货6.37亿元，占当期
期末总资产的 7.03%，虚增利润总额 0.28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1.89%。上述事项导致金一文化
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错报。

2023年 4月 30日，金一文化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主动对 2020年、
2021 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公告、会议文件、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金一文化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

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
金一文化时任董事长王晓峰和时任董事、总经理王晓丹对金一文化披露的2020年、2021年年度

报告，时任财务总监刘丹丹对金一文化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时任财务总监蒋学福对金一文化披
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分别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相关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
责，依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八条
第三款，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王晓峰、
王晓丹、刘丹丹、蒋学福是金一文化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
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的罚款；
二、对王晓峰给予警告，并处以70万元的罚款；
三、对王晓丹给予警告，并处以70万元的罚款；
四、对刘丹丹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
五、对蒋学福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

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
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证监局备案。当事人
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
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情形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中9.5.1条，9.5.2条，9.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相关条款。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
产经营一切正常。

公司因本次行政处罚事项触及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9.8.1条第
（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6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公司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公司将深刻反思吸取教训，认真进行
整改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8号）。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ST金一 公告编号：2024-049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暨停牌一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知，深圳

证券交易所经审核同意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同意公司撤销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3年修订）9.8.1条第（七）项规定而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下
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4〕6号），于2024年6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4〕8号），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9.8.1条第（八）
项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股票将于2024年6月11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2024年6月12日（星期三）开
市起复牌。2024年6月12日（星期三）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股票简称由“*ST金一”变更为“ST金一”，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2721”，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
制仍为5%。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股票代码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简称：“*ST金一”变更为“ST金一”；
3、股票代码：仍为“002721”；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起始日：2024年6月12日；
5、股票停复牌安排：公司股票将于2024年6月11日开市起停牌一天，将于2024年6月12日开市

起复牌；
6、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交易的日

涨跌幅限制仍为5%。
二、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

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3.1条之（二）的规定，该事项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同时，因公司2020年至2022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
定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8.1条第（七）项之规定，该事项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1.2条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于 2023年 5月 5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后的股票简称：*ST金一；股票代码：
002721；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
示的提示性公告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三、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4〕6号），

公司因2020年及2021年存货减值不充分，导致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错报。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9.8.1第（八）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2024年 6月 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4〕8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6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5）；2024年6月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处
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四、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于2024年3月27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关于申请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撤销因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8.1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而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退市风险警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五、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批准情况及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况

近日，公司提交的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及撤销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8.1条第（七）项之规定而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同意。

公司因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项触及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
第9.8.1条之第（八）项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继续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将于2024年6月11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2024年6月12日（星期三）开市起
复牌，自2024年6月12日（星期三）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金一”变更为“ST金一”，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2721”，股票交
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6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ETF发起式联接

021474
契约型开放式

2024年6月7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及《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ETF发起式联接A
021474

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ETF发
起式联接C
021475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份额类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元）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利息结转的份额

合计

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
信息技术ETF发起式联

接A
10,005,731.89

0.04
10,005,731.89

0.04
10,005,731.93

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
信息技术ETF发起式联

接C
206,606.62

22.2
206,606.62

22.2
206,628.82

证监许可[2024] 684号文

自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4年5月31日止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2024年6月7日

130

合计

10,212,338.51
22.24

10,212,338.51
22.24

10,212,360.75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10,000,000.00

99.94%

-

-

-

-

-

-

-

-

10,000,000.00

97.92%

-

-

-

是

2024年6月7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
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经理等人员

基金管理人股东

其他

合计

持有份额总数

10,000,000.00
-
-
-
-

10,000,000.00

持有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97.92%
-
-
-
-

97.92%

发起份额总数

10,000,000.00
-
-
-
-

10,000,000.00

发起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97.92%
-
-
-
-

97.92%

发起份额承
诺持有期限

三年

-
-
-
-

三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公司

的网站(www.huaan.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在确定申购开始与

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1、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基金初始募集净值1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

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6月8日

证券代码：688515 证券简称：裕太微 公告编号：2024-023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非控股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李海华持有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4,965,420股，

占公司总股本80,000,000股的6.2068%，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2
月1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李海华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因自身资金需求，公司股东

李海华计划根据市场价格，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00,000股（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减持期间为自公司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

在减持总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5%的前提下，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配股等导致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收到股东李海华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李海华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4,965,420

持股比例
6.206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965,42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李海华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不超过：1,200,000
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1,200,000股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2024/7/2～2024/10/1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按 市 场 价

格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 减 持
原因

自 身 资
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大宗交易减持期间为：2024年7月2日~2024年10月1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股东李海华作出的承诺事项具体如下：
1、在公司完成本次发行上市、公司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将不会出售本次发

行上市前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减持前提：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3、减持方式：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该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

生重大影响。股东李海华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8日


